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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保險業聯
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昨日表示，車主或司機如果收
到警方的告票或報案通知，或任何第三者索償，
必須即時通知保險公司，即使自己覺得沒有任何
過失，或個案情況輕微，沒有任何損傷，亦應通
知保險公司備案，因為可讓保險公司的專人作出
跟進，處理相關的民事索償。
劉佩玲指出，有些市民擔心若通報保險公司，

可能會沒有無索償獎勵（NCB），又或翌年需繳
交保險附加費。她提醒車主或司機切勿因小失
大，理應先報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協助處理。
若最後發現有關個案根本不涉及人命傷亡，並已
經處理完畢，便可向保險公司申請取回無索償獎
勵。如不打算私下庭外和解，便切勿承認任何責
任，同時應盡快通知保險公司，由專業人員介入
處理，以保障自身權益。

業界：車主遇索償應通知保險公司

警方留意到近日有傳媒報道及有市民報稱本港出現新型碰瓷黨。有市民指車輛

與另一車輛發生交通意外或事故，有輕微碰撞甚至沒有碰撞的情況下，在案件完

結調查的一段長時間後，突然收到涉案車輛的司機或乘客就事件提出民事索償，

包括律師費、醫療開支、收入損失、汽車維修及其他雜費，每宗個案涉及金額超

過數十萬元。警方主動聯絡可疑個案的被索償人，並已審視逾30宗同類個案，最

高索償金額高達80萬元，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港疑現碰瓷黨 警查逾30個案
輕微碰撞交通事故 調查完結後突索償數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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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已解散的「支聯會」
以及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煽
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
院續審。控方繼續讀出其餘的開案陳詞，指出案中
各被告公開表述「支聯會」的組織及主張，其中李
卓人必然是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語境下，鼓吹及傳揚
其主張；在國安法生效後，他宣稱會繼續堅持相關
的非法顛覆目標及言行，在相同的語境下，共同與
其他被告繼續進行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控方昨日完成開案陳詞，案件押後至周四續審，以
待控辯雙方商討同意事實。
控方昨日的開案陳詞，提及被告李卓人於2019年
5月出席美國國會所謂聽證會，以及2020年5月「示
威」活動中，公開表述「支聯會」的組織及主張，
包括聲稱就算有國安法都會堅持其主張。

控辯今商「共謀者原則」適用範圍
至於鄒幸彤在國安法生效後，在「支聯會」不同

活動或採訪場合中，宣稱「支聯會」將長期繼續鼓
吹及傳揚其組織及主張，鄒必然是在相同的語境
下，共同與其他被告繼續進行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的行為。控方續指，「支聯會」本身作為法人團體的
作為，例如營運處所、互聯網發布及處所以及處理
「支聯會」資產等，以提供平台給李卓人、何俊仁、
鄒幸彤，在國安法生效後繼續進行煽動他人顛覆國家
政權的行為。
控方在讀出開案陳詞期間，法官關注到當中涵蓋
已認罪的何俊仁之言行。控方在回應法官詢問時表
示，會引用「共謀者原則」，並在稍後階段說明。
但辯方指簽署承認事實時對此並不知情，至開案陳
詞首日才得悉。法官遂要求控方釐清採用的「共謀
者原則」適用範圍，並提議周三讓控辯在法庭就
「共謀者原則」商討，延至周四才再開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應對近年詐騙
案件持續上升，港島總區刑事部聯同港島總區轄下
4個警區刑事部門人員，由1月12日至26日展開代
號「穿雲行動」的反詐騙及反洗黑錢行動，合共拘
捕71人涉及69宗騙案和相關洗黑錢案，案中182名
受害人共損失逾2.14億元。當中一間跨國公司因行
政總裁的通訊軟件遭入侵，被騙徒以有秘密收購計
劃為藉口，騙取轉賬約1.34億元；另在偽冒客戶服
務人員及免費領取物品的騙案中，騙徒誘使受害人
輸入的「驗證碼」實質是銀碼，慘遭轉走騙徒預設

的金額。

警反詐騙行動共拘71人涉2.14億
被捕的46男25女俱為傀儡戶口持有人，當中年

齡最小僅14歲，最年長65歲，分別報稱學生、家
庭主婦、地盤工人及保安等，他們經調查後，當中
4人早前已被控洗黑錢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提
堂，60人已准保釋候查及7人被釋放。
至於騙案中的182名受害人，年齡介乎18歲至68

歲，涵蓋不同社會背景，有律師、牙醫及文員等，
部分為高收入及高學歷人士，損失金額由220元至
1.34億元不等。
最大一宗騙案受害人是一間跨國公司西班牙區分

公司行政總裁。去年3月，報案人收到騙徒以通訊
軟件發出訊息，假扮為英國總公司行政總裁，聲稱
公司正進行一宗秘密收購，指示他轉賬公司1,500
萬歐元（約1.34億港元）到指定香港戶口。當時因
騙徒已入侵其通訊軟件賬號，受害人不虞有詐，遂
按要求轉賬，直到他與真正的總公司行政總裁溝通
時始揭發受騙。

輸入「驗證碼」變轉賬金額
此外，近期亦有多名受害人被誘使輸入「驗證

碼」卻變成銀碼被轉走金錢。當中在「偽冒客戶服
務人員」騙案中，騙徒偽裝成電訊公司或媒體平台

等客戶服務員，聲稱受害人已訂閱用戶計劃或收費
電訊服務，需繳交昂貴月費。受害人面對突如其來
「收費通知」變得緊張下，騙徒遂以「協助取消誤
訂服務、避免持續扣費」為藉口，誘導對方配合完
成「賬戶驗證」，包括登入所謂「官方客服平
台」；同時以「身份核驗、確認賬戶」為由，索取
受害人信用卡資訊及銀行賬戶資料。
當受害人提交資料後，騙徒會發送一組所謂的

「驗證碼」，指令受害人填入平台標註「驗證碼」
的輸入欄。事後受害人才發現，該輸入欄實為隱藏
的轉賬金額欄，所謂「驗證碼」是騙徒預設轉賬金
額，慘遭轉走金錢外，更洩露個人資訊。
另外，近期亦有騙徒以同一行騙手法，偽裝成

商品賣家或個人用戶，透過社交平台發布帖文、福
利資訊，聲稱可免費領取二手物品或其他各類產
品，無需支付購買費用，僅需支付小額郵費即可送
達，以此吸引市民主動諮詢溝通。
當市民提交資料後，騙徒會以「自己銀行賬戶被
凍結，需買家協助驗證才能支付郵費」藉口，誘騙
輸入所謂的「驗證碼」從而轉走金錢。
警方強調，「驗證碼」僅用於身份核實，絕不會
要求將其填入轉賬金額欄或類似涉及資金的輸入
框，涉及資金操作時務必冷靜核實。如有懷疑，請
致電「防騙易18222」諮詢，亦可透過「防騙視伏
器」或手機版「防騙視伏App」評估詐騙風險。

騙徒扮總公司CEO 訛稱秘密收購呃分公司1.34億

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馮培基昨日表示，警方一
直與保險業界特別是保險業聯會保持緊密合

作及聯繫，亦有既定個案轉介機制。
上周五（23日），商罪科聯同交通總部與保險業
界和保險業聯會代表會面了解情況，隨即接手調查
經業界轉介的個案及5名市民報案，同時主動聯絡
可疑個案的被索償人士。

涉及法律界醫療界保險界
馮培基指出，警方目前正審視超過30宗個案，
年份可追溯2023年至2024年後發生，最高一宗索
償金額高達80萬元。由於此類民事索償案件牽涉
不同界別，包括法律界、醫療界和保險業界，警方
現正進行詳細及深入分析調查，暫時無人被捕。
他提醒，任何人若以欺騙手段誇大索償金額，或

串謀他人提交虛假資料，即屬干犯《盜竊條例》第
16A條欺詐罪，或普通法下的串謀詐騙罪，最高刑
罰可判監14年。警方一直嚴厲執法，例如2024年
年中，商罪科成功檢控一名本地女子，涉嫌在一場

交通意外後向保險公司提供虛假陳述，稱因為意外
受傷而失去工作能力，向保險公司索償540萬元。
她最終在區域法院經審訊裁定意圖欺詐罪成，判囚
9個月。
另外，自2024年10月，警方調查有關社署交通
意外傷亡援助金轉介的詐騙案件。截至今年一月，
警方合共拘捕361人，並已起訴其中180人；當中

118人被定罪，判刑最高為10個月監禁，及需向社
署償還援助金。
馮培基指出，交通意外索償目的是讓受害人從過

失方或對方的保險公司獲得合理賠償，以彌補因事
故帶來的傷害、收入損失及財物損壞，市民切勿因
一時貪念而濫用此意外索償機制，提供虛假資料或
文書以騙取保險賠償或不同範疇的資助。

●

馮
培
基
︵
右
︶
及
劉
佩
玲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鄧
偉
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美國罔顧
國際法基本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藉
黎智英案抹黑香港法治，干預中國內政。
早前歐洲議會通過涉及香港的所謂「決
議」，亦藉黎智英案炒作及抹黑香港國安
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近日
美國及歐洲議會罔顧事實與法律底線，對
香港法庭依法獨立審理黎智英案橫加指
責、說三道四，歐洲議會更公然要求釋放
黎智英，此等行徑不僅是對香港法治的粗
暴踐踏，更是對中國內政的無理干涉。他
們強調，黎智英案的審理證據確鑿、事實
清晰，絕無可能輕易釋放。
立法會議員吳永嘉表示，香港作為國家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香港事務絕不允許任
何外部勢力插手干預，外部勢力若試圖以
金錢、資源等方式操弄禍亂香港，勢必對
香港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例如黑暴期間立
法會遭衝擊、執法警隊被迫與亂港分子對
峙糾纏，最終導致社會運行停滯不前。
他指出，香港向來以發展經濟為核心定
位，市民的人身安全更是經濟發展的根本
基礎，倘若連基本的安全保障都無法實
現，社會根基動搖、局勢失序，香港的發
展便無從談起。回顧2019年修例風波及黑
暴期間，香港社會陷入動盪混亂，足見黎
智英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徑，若其陰謀得逞，將對香港帶來災難性
的深遠影響。
吳永嘉強調，令人憤慨的是，近日美國
及歐洲議會罔顧事實與法律底線，對香港
法庭依法獨立審理黎智英案橫加指責、說
三道四，歐洲議會更以高票通過所謂「決
議」，公然要求釋放黎智英。此等行徑不
僅是對香港法治的粗暴踐踏，更是對中國

內政的無理干涉，其試圖為反中亂港分子張目撐腰
的用心昭然若揭，嚴重違背了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強調，香港司法制度建基於

「一國兩制」原則及基本法，保障高度自治下的司
法獨立與終審權，其他國家無權橫加指責、說三道
四，注定是徒然。他直言，凡事皆需換位思考，倘
若香港隨意批評歐洲國家的法院審判工作，無疑極
為不妥；同理，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獨立的司法審判
程序，本就是不當且失理的行徑。

指手畫腳 典型雙標
他指出，黎智英案的審理本就證據確鑿、事實清
晰，放眼國際，任何國家在依據本國國安相關法律
審理案件時，只要證據充分、審判合法，最終作出
有罪判決皆是理所當然，絕無可能因此輕易釋放。
陳仲尼強調，部分外部勢力對黎智英案判決指手
畫腳，本質上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只知隨意批評他
人，卻忽視自身同樣需恪守的基本準則。若黎智英
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徑，最終竟能被無罪
釋放，不僅意味香港國安法的權威蕩然無存，更會讓
國家安全與香港社會的整體安全失去堅實保障，香港
市民的切身利益也將無從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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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李卓人持續非法顛覆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將軍澳景林邨發生涉及逾百條魚死
亡的懷疑殘酷對待動物案。一間外
判清潔公司職員前日到屋苑清洗魚
池時，將近200條包括錦鯉在內的
魚放置於4個容器內，導致大量魚
疑因供氧不足陸續死亡，居民痛斥
形同謀殺。警方及愛護動物協會人
員到場經調查，初步點算有逾110
條魚死亡，疑曾遭不恰當對待，其
餘存活的魚及龜則被安排到屋苑另
一水池照顧。
案件現由將軍澳警區重案組第一
隊（動物專隊）跟進，暫未有人被
捕。

逾200魚僅得1氣泵
現場為景林邨景棉樓對開一個大
魚池，養有大量錦鯉及鯉魚等，另
有數隻巴西龜及草龜。消息指，前
日中午，有外判清潔公司六七名男
女職員到場清洗魚池，其間將池內
約200條魚撈起暫放在3個膠箱及1
個圓膠池內，懷疑現場只有一個小
氣泵未能妥善提供足夠氧氣，結果
導致大量魚陸續缺氧死亡。直至同
日晚上近8時，居民途經發現事件
報警及向動物團體求助。
警員到場經調查發現大量死魚，
愛護動物協會督察初步點算共有
114 條魚死亡，疑曾遭不恰當對
待，但當時清潔公司職員已收工離

開，警方列作殘酷對待動物案處
理，正聯絡該外判清潔公司6名涉
案職員調查。
另有動物團體義工昨晚接報後到
場與多名街坊及管理員合力通宵拯
救，截至昨日凌晨錄得122條魚死
亡，生還的74條魚及4隻龜則被移
至另一個有氣泵及重新注水的魚
池。惟至昨日早上，續有工人在現
場清洗魚池，原本已被移往附近另
一水池的魚，疑因水淺，多條魚已
打側死亡。
有居民稱：「呢度有幾百條魚！
之前洗池都冇咁多死魚，因為去年
10月轉咗新管理公司，呢個（管理
公司）唔識，整到啲魚死晒，簡直
係失職！」事件在網上流傳後，引
來網民熱議。
有網民直斥「根本就係謀殺」，

亦有網民批評行為：「好唔負責
任！一定要嚴懲。」

草率洗池累死逾百魚 居民斥外判工謀殺

●「支聯會」顛覆案續審期間，警方加強西九龍裁
判法院外保安。 資料圖片

●警方講述「穿雲行動」反詐騙及反洗黑錢行動詳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事件中有逾120條魚死亡。
網上圖片

▲昨晨仍有清潔工人在清潔魚
池，大部分魚被移至另一邊龜
池。


